
B1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4月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8/30，由董事会提议

2025年8月28日~2026年8月27日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50万股

0.1311%

640.26万元

24.29元/股~27.8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5-028号），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5-032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 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83%，成交的最高价为 27.86元/股、最低价为 25.4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47.65万元
（不含佣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50万股，已回
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11%，购买的最高价为27.86元/股，最低价为24.29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40.26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344 证券简称：星德胜 公告编号：2026-010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衢州恒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恒芯企业”）持有公司股份107,95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1%。● 恒芯企业本次质押公司股份29,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6.86%，占公
司总股本的1.96%。本次质押后，恒芯企业累计质押股份数为42,69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39.54%，占公司总股本的2.89%。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恒芯企业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恒 芯
企业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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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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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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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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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质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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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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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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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人

中 信 银 行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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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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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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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押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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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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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
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本次质押的原因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恒芯企业拟

使用其自有资金和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已向恒芯企业出具《贷款承
诺函》，同意为恒芯企业增持公司股票提供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期限3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恒芯企业本次部分股份质押系用于中信银行为其发放的股票增持专项贷款增信，即融资

用于增持公司股票。
三、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芯企业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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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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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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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中
冻 结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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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65,267,000

未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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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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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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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88549 证券简称：中巨芯 公告编号：2026-004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6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30日，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资金100,000,000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2.9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该笔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26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

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6-007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近期根据税务机关要求对涉
税事项开展自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公司子公司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1,807.02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税款及滞纳金已全部缴纳完毕，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

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上述税款和
滞纳金将计入 2026年当期损益，对公司 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具体影
响，最终以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2026年3月30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24日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喻鸿主持，应
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达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韶关万侯矿项目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推进万侯矿项目的开发，同意公司在韶关市武江区注册成立全资项目公司，公司

名称：韶关市中金岭南万侯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同意公司在完成万侯
探矿权评估结果备案后，将矿业权及相关资产以增资方式注入全资项目公司，授权公司经营
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工程公司吸收合并中金军芃实施方案的议案》；
同意广东中金岭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吸收合并广东中金岭南军

芃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军芃”）实施方案，吸收合并后工程公司存续经营，
中金军芃被吸收合并前的全部债权债务、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职员工、经营业务等，均由
合并后存续的工程公司承接，中金军芃依法解散注销。

同意由工程公司牵头做好本次吸收合并后续全部工作，并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度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税务清算、企业注销等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6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3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3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午9:15

一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

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 24楼多功能

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喻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977名、代表股份数共 1,384,

111,264股，占 2026年 3月 24日公司总股份 4,441,172,458股（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总数”）的
31.1654%。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数共1,304,524,73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9.3734%。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972名，代表股份数共79,586,528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7920%。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974名，代表股份数共 79,629,2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名，代表股份数共 42,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2名，代表股份数共79,586,5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920%。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喻鸿先生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董事、总裁潘文
皓先生，董事郭磊先生、李蒲林先生、李珊女士，董事候选人王伟东先生，独立董事黄俊辉先
生、罗绍德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德喜先生，副总裁郑金华先生、李小元先生，董事会秘书万
磊先生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一、《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1.选举喻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选举潘文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369,549,755

65,067,719

1,369,049,553

64,567,517

比例

98.9480%

81.7134%

98.9118%

81.0852%

3.选举李蒲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李珊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选举王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371,839,454

67,357,418

1,369,066,590

64,584,554

1,369,109,972

64,627,936

98.1134%

84.5888%

98.9130%

81.1066%

98.9162%

81.1611%

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喻鸿先生、潘文皓先生、李蒲林先生、李珊女士、王
伟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提案二、《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1.选举黄俊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选举罗绍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选举陈德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370,768,929

66,286,893

1,368,679,524

64,197,488

1,368,869,669

64,387,633

比例

99.0360%

83.2444%

98.8851%

80.6205%

98.8988%

80.8593%

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票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俊辉先生、罗绍德先生、陈德喜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提案三、《2026年度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67,414,683

67,339,683

比例

84.5811%

84.5665%

反对

票数

8,373,439

8,373,439

比例

10.5056%

10.5155%

弃权

票数

3,916,106

3,916,106

比例

4.9133%

4.9179%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四、《关于公司2026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371,753,275

67,271,239

比例

99.1072%

84.4806%

反对

票数

8,401,283

8,401,283

比例

0.6070%

10.5505%

弃权

票数

3,956,706

3,956,706

比例

0.2859%

4.9689%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五、《关于修订〈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和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

票数

1,352,105,677

47,623,641

比例

97.6876%

59.8067%

反对

票数

28,068,313

28,068,313

比例

2.0279%

35.2488%

弃权

票数

3,937,274

3,937,274

比例

0.2845%

4.944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俊律师 戴余芳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喻鸿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二、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长喻鸿
委员：潘文皓、郭磊、李蒲林、黄俊辉、罗绍德、陈德喜
2、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陈德喜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罗绍德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黄俊辉
委员：郭磊、王伟东、罗绍德、陈德喜
4、审计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罗绍德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陈德喜
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喻鸿：男，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广东省大宝

山矿业有限公司生技处副处长兼总调室主任、生产部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生产部部长、生
产技术部部长，铜业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凡洞铜矿党委书记、经理；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裁；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潘文皓：男，汉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证券部主任、副
总经理、董事，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云锡
(深圳)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总经理，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负责人，深圳市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裁。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郭磊，男，出生于 1975年 12月，汉族，籍贯重庆涪陵，中共党员，经济师，1998年 10月入
党，1999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7月全日制大学学士毕业于中南大学管理工程（国际企业管
理方向）专业，2010年11月在职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历任深圳市中金
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纪检监
察室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企业文化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党委工作部部长，总裁助理兼党
委工作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总裁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总裁助理兼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郭磊同志持有中金岭南股票15,000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李蒲林：男，汉族，1968年12月生，湖南省临湘市人，中共党员，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
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暨南大学校外导师。曾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华乐实业发展公司、广州华
乐实业发展公司财务科科长，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计划财务部副部
长、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广晟期货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东江汇圆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佛山市国星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李珊：女，汉族，1975年3月生，广东汕头人，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广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监事会第二工作组监事(主管)、纪检审计部监事(高级主管)、审计监事会
工作部监事(高级主管)，广晟研究开发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王伟东：男，汉族，1968年09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MBA、EMBA，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政工师、经济师。历任广东振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广东省振兴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广州华
南印刷厂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综合部部长，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湖南楚盛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湖南广晟地产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维稳部部长，党群人事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部部长；广晟
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
主席、机关党委书记；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现任
广东省广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黄俊辉：男，汉族，1969年出生，毕业武汉大学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广东省司法厅
先进工作者、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授予其法学教授资格名称。历任广东司法学校讲
师，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广东珠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院长，兼任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肇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惠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罗绍德：男，汉族，1957年出生，毕业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硕士学历。曾获湖南
财经学院授予的年度科研积极分子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四川省财务成本研究会授予的优秀专
著三等奖，暨南大学授予的2009年度优秀教师。历任原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副教授，
云铝股份、巨轮股份、中恒集团、爱司凯、集泰股份、宇新股份、中荣股份独立董事，暨南大学教
授（2017年退休）；现任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佛山金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中山百灵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陈德喜：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原籍辽宁省庄河县。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正高级工程
师,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设计大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历任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金川分部主任、冶金项目部主任、技术发展部部长、能源环境事业部总经理、
专家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现任纽浩普（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截至目前，未持有中金岭南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
会议通知期限，于2026年3月31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后，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
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喻鸿董事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
事9名，达法定人数，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定于 2026年 3月 31日在公司

23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喻鸿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一）战略委员会（7名）:
召集人：董事长喻鸿
委员：潘文皓、郭磊、李蒲林、黄俊辉、罗绍德、陈德喜
（二）提名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陈德喜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罗绍德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黄俊辉
委员：郭磊、王伟东、罗绍德、陈德喜
（四）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5名）:
召集人：独立董事罗绍德
委员：郭磊、李珊、黄俊辉、陈德喜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
会议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于2026年3月31日在深圳市中国有色大厦23
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推举的罗绍德独立董事主持，应到独立董
事3名，实到独立董事3名，会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通知期

限的议案》；
豁免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期限，定于

2026年 3月 31日在公司 23楼会议厅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
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罗绍德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罗绍德、黄俊辉、陈德喜

2026年4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崔晓微女士

提交的申请报告。崔晓微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情况
(一)提前辞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崔晓微

辞任职务

董 事 、执 行
委员会委员

辞任时间

2026 年 3 月
30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8 年 6 月 23
日

辞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其 他 管 理 人
员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辞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崔晓微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申请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补选等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崔晓微女士已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做好相关交接工作，其职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及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晓微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3,928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崔晓微女士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88037 证券简称：芯源微 公告编号：2026-005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崔晓微女士辞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2188号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M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7

28,406,535

48.7538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公司总股本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中的1,734,770股后的股份总数58,265,23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

崔学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海龙先生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735

比例（%）

99.9937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735

比例（%）

99.9937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3.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崔学峰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92,503

比例（%）

99.9854

反对

票数

1,90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50

3.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龙波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00,991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4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44

3.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仇葳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3.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黄文强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3.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冯思诚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3.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吴华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3,335

比例（%）

99.9887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2,300

比例（%）

0.0081

3.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孙晓伟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3.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李治国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3.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石建宾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404,635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86,735

比例（%）

99.9303

反对

票数

19,100

比例（%）

0.0672

弃权

票数

700

比例（%）

0.0025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93,835

比例（%）

99.9553

反对

票数

9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41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7,814,168

5,368,587

5,211,080

2,506,700

2,704,3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568

99.9441

99.5838

反对

票数

0

0

900

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72

0.0358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1,800

500

11,300

比例（%）

0.0000

0.0000

0.2260

0.0201

0.416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崔学峰先生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兼副
总 经 理 龙 波 先 生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仇葳先生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589,467

10,230,969

10,590,467

比例（%）

99.9726

99.9814

99.9821

反对

票数

1,900

900

900

比例（%）

0.0179

0.0088

0.0085

弃权

票数

1,000

1,000

1,000

比例（%）

0.0094

0.0098

0.0094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4

5

《关于公司董事黄文
强先生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冯思
诚先生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吴华
先生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孙晓伟先生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李治国先生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石建宾先生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0,590,467

10,590,467

10,589,167

10,590,467

10,590,467

10,590,467

10,572,567

10,579,667

99.9821

99.9821

99.9698

99.9821

99.9821

99.9821

99.8131

99.8801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19,100

900

0.0085

0.0085

0.0085

0.0085

0.0085

0.0085

0.1803

0.0085

1,000

1,000

2,300

1,000

1,000

1,000

700

11,800

0.0094

0.0094

0.0217

0.0094

0.0094

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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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

2以上通过；
3、议案3.0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崔学峰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8,511,132股；
4、议案3.0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龙波、天津博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5,344,146、359,498股；
5、议案3.00为逐项表决的议案，表决结果如前所述；
6、本次股东会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彭瑶、季俊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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